
104學年度本院各項代表及委員選舉結果 
（一）本院院務會議代表（28人） 

1.當然代表
（10人） 

院長、院長秘書、各學系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

學位學程主任、各中心主任 

2.教師代表
（13人） 

林秋綿、黃金聰、黃健彰、游舜德、陳耀祥、 

劉嘉薇、張育哲、詹靜芬、楊子菡、林振輝、 

林翠芳、林文一(備註 1)、張四立 

3.助教代表
（2人） 

蘇巧芳、謝承翰 

4.學生代表
（3人） 

財政三班代表、 

財政碩二班代表、 

行政系進修學士班 3B 代表 

（二）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11人） 

詹士樑、葉大綱、江渾欽、劉彩卿、羅清俊、顧慕晴、郝培芝、
林振輝、林翠芳、張四立、黃書禮(備註 2) 

（三）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本院代表（教師 2人、學生 1人） 

教師代表： 劉維真、陳澤鑫 

學生代表： 財政四班代表 

（四）本校學生事務會議本院代表（2人） 

彭序文、周家瑜 

（五）本校合聘審議委員會本院代表（1人） 

蔡智發 

 

 
備註:  

1. 原院務會議票選當選代表林代表文一，因兼任院秘書，改任當然代表，其遺缺依 104學年度院務代表選舉票數結果，

由葉佳宗代表遞補，其任期自 104年 8月 1日起至 105年 7月 31日止。 

2. 因本院黃書禮教授請辭 104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其遺缺由都市計劃研究所蔡智發教授遞補，其任期自 104年 8月 1

日起至 105年 7月 31日止。 

3. 原院務會議票選當選代表張代表育哲，因兼任民意與選舉研究中心主任，改任當然代表，其遺缺依 104學年度院務代

表選舉票數結果，由彭建文代表遞補，其任期自 105年 2月 1日起至 105年 7月 31日止。 

4. 原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郝培芝委員，因自 105年 5月 20日起借調，其遺缺依 104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選舉票數結果，

由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羅至美教授遞補，其任期自 105年 5月 20日起至 105年 7月 31日止。 

 



105學年度本院各項代表及委員選舉結果 
（一）本院院務會議代表（28人） 

1.當然代表
（10人） 

院長、院長秘書、各學系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

學位學程主任、各中心主任 

(金家禾、林文一、呂育誠、劉彩卿、洪鴻智、蔡智

發、李堅明、張文俊、張育哲、江渾欽) 

2.教師代表
（13人） 

王世燁、陳國華、蔡玉娟、彭序文、羅至美、傅健

豪、詹靜芬、周家瑜、林翠芳、翁仁甫、詹士樑、

黃書禮、張四立 

3.助教代表
（2人） 

陳宏萱、蘇巧芳 

4.學生代表
（3人） 

學士班代表:行政二B班代表 

博碩士生代表:都研碩二班代表  

進修學士班代表:財政三班代表  

（二）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11人） 

詹士樑、陳明燦、彭建文、劉彩卿、林淑馨、林翠芳、黃朝盟、
羅清俊、林振輝、蔡智發、李堅明 

（三）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本院代表（教師 2人、學生 1人） 

教師代表：黃健彰、劉嘉薇 

學生代表： 行政二 A班代表 

（四）本校學生事務會議本院代表（2人） 

周家瑜、詹靜芬 

（五）本校合聘審議委員會本院代表（1人） 

呂育誠 

 

 備註:  

1. 因詹靜芬助理教授請辭 105學年度本院學生事務會議教師代表，其遺缺依 105學年度本院學生事務會議教師代表選舉

票數結果，由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馮君君教授遞補，其任期自 105年 10月 21日起至 106年 7月 31日止。 

2. 原院務會議票選當選代表張四立教授，因自 105學年第 2學期起，休假六個月以上，其遺缺依 105學年度院務代表選

舉票數結果，由李育明教授遞補，其任期自 106年 2月 1日起至 106年 7月 31日止。 



106學年度本院各項代表及委員選舉結果 
（一）本院院務會議代表（28人） 

1.當然代表
（10人） 

院長、院長秘書、各學系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

學位學程主任、各中心主任 

(金家禾、胡龍騰、羅清俊、翁仁甫、衛萬明、林文

一、李育明、張文俊、張育哲、黃金聰) 

2.教師代表
（13人） 

蔡玉娟、王世燁、游舜德、劉嘉薇、彭祐宜、詹昀

姍、呂育誠、林淑馨、詹士樑、黃朝盟、羅至美、

王之佑、王千岳 

3.助教代表
（2人） 

蘇巧芳、謝承翰 

4.學生代表
（3人） 

學士班代表: 不動產系三 A班代表 

博碩士生代表:行政碩一班代表  

進修學士班代表:行政三 B班代表 

（二）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11人） 

葉大綱、彭建文、黃健彰、林淑馨、林翠芳、翁仁甫、楊子菡、
劉嘉薇、呂育誠、張容瑛、李堅明 

（三）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本院代表（教師 2人、學生 1人） 

教師代表： 顧嘉安、周家瑜 

學生代表： 財政三班代表 (楊沛萱) 

（四）本校學生事務會議本院代表（2人） 

彭蒂菁、劉維真 

（五）本校合聘審議委員會本院代表（1人） 

陳明燦 

 

 

 備註:  

1. 院務會議當選代表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詹士樑教授因休假六個月以上，其代表資格依規定辦理遞補，由陳國華副

教授遞補，其任期自 106年 8月 1日起至 107年 7月 31日止。 

2. 院務會議當選代表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黃朝盟教授因休假六個月以上，其代表資格依規定辦理遞補，由李仲彬副教

授遞補，其任期自 106年 8月 1日起至 107年 7月 31日止。 



107學年度本院各項代表及委員選舉結果 

（一）本院院務會議代表（28人） 

1.當然代表
（10人） 

院長、院長秘書、各學系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
學位學程主任、各中心主任  (黃朝盟、羅清俊、翁

仁甫、林文一、李育明、院長秘書、不動產與城鄉

環境學系主任、學位學程主任、各中心主任) 

2.教師代表
（13人） 

彭蒂菁、劉維真、陳明燦、林秋綿、詹靜芬、張育
哲、李仲彬、龔治齊、黃金聰、羅至美、陳國華、

張容瑛、王之佑 

3.助教代表
（2人） 

謝承翰、蘇巧芳 

4.學生代表
（3人） 

學士班代表: 行政三 A 班代表 

博碩士生代表:行政碩一班代表  

進修學士班代表:不動產城鄉四班代表 

（二）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11人） 

彭建文、馮君君、陳國華、劉嘉薇、林淑馨、胡龍騰、林翠
芳、張文俊、翁仁甫、林文一、李育明 

（三）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本院代表（教師 2人、學生 1人） 

教師代表： 顧嘉安、彭祐宜 

學生代表： 行政三B班代表  

（四）本校學生事務會議本院代表（2人） 

林柏丞、彭祐宜 

（五）本校合聘審議委員會本院代表（1人） 

黃健彰 

 

 

 

 

 

 

 

 

 

 

  

備註:  

1. 原院務會議票選當選代表李代表仲彬，因兼任民意與選舉研究中心主任，改任當然代表，其缺依 107學年度院務代表選

舉票數結果，由林淑馨代表遞補，其任期自 107年 8月 1日起至 108年 7月 31日止。 

2. 林淑馨代表因故請辭，依本院 107學年度院務會議教師代表選舉票數結果(同票數抽籤)，由財政學系林翠芳教授遞補，其

任期自 107年 8月 1日起至 108年 7月 31日止。 

3. 原院務會議當選代表黃金聰副教授，因兼任土地與環境規劃研究中心主任，改任當然代表，該缺額依 107學年度院務代

表選舉票數結果，由胡龍騰教授遞補之，其任期自 107年 8月 1日起至 108年 7月 31日止。 

4. 原院務會議當選代表張育哲副教授因休假六個月以上，其代表資格依規定辦理遞補，該缺額依本院 107學年度院務會議

教師代表選舉票數結果(同票數抽籤)，由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詹士樑教授遞補，其任期自 108年 4月 1日起至 108年 7月

31日止。 



108學年度本院各項代表及委員選舉結果 

（一）本院院務會議代表（27人） 

1.當然代
表（9人） 

院長、院長秘書、各學系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各中
心主任  (黃朝盟、游舜德、羅清俊、翁仁甫、彭建文、
林文一、李育明、李仲彬、陳國華) 

2.教師代
表（13
人） 

馮君君、顧嘉安、黃金聰、邱啟新、胡龍騰、劉嘉薇、
詹靜芬、黃婉玲、詹昀姍、彭祐宜、蔡智發、錢玉蘭、
羅至美。 

3.助教代
表（2人） 

謝承翰、蘇巧芳 

4.學生代
表（3人） 

學士班代表:財政三班代表 
博碩士生代表: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博一班代表 
進修學士班代表:行政二 A班代表 

（二）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11人） 

葉大綱、陳明燦、蔡玉娟、羅清俊、胡龍騰、張四明、張文俊、林
翠芳、劉彩卿、蔡智發、李育明 

（三）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本院代表（教師 2人、學生 1人） 

教師代表： 彭蒂菁、詹靜芬 

學生代表： 行政一B班代表 

（四）本校學生事務會議本院代表（2人） 

劉維真、黃婉玲 

（五）本校合聘審議委員會本院代表（1人） 

張四明 

 

備註:  

1. 原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當選代表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詹靜芬助理教授因兼任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組長一職，依「國立臺

北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學生申訴處理辦法」第二條第三項「學生獎懲委員會之成員或負責學生獎懲決定、調查之

人員不得擔任申評會之成員」之規定，故擬請辭 108學年度本院代表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其代表資格依規定辦理遞補。 

 



109學年度本院各項代表及委員選舉結果 

（一）本院院務會議代表（27人） 

1.當然代表
（9人） 

院長、院長秘書、各學系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各

中心主任  (黃朝盟、張育哲、胡龍騰、翁仁甫、彭

建文、張容瑛、張四立、陳思先、陳國華) 

2.教師代表

（13人） 

黃金聰、曾明遜、黃健彰、劉嘉薇、郭昱瑩、張四明、
詹靜芬、彭祐宜、李仲彬、林淑馨、楊子菡、林文一、

王之佑。 

3.助教代表

（2人） 
蘇巧芳、謝承翰 

4.學生代表
（3人） 

學士班代表:行政一 B班代表 

博碩士生代表:行政碩一班代表 

進修學士班代表:不動產城鄉一班代表 

（二）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11人） 

葉大綱、彭建文、邱啟新、郭昱瑩、劉嘉薇、林淑馨、張文俊、林
翠芳、劉彩卿、蔡智發、張四立。 

（三）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本院代表（教師 2人、學生 1人） 

教師代表： 劉維真、黃婉玲 

學生代表： 行政三 A班代表 

（四）本校學生事務會議本院代表（2人） 

彭序文、林俞君 

（五）本校合聘審議委員會本院代表（1人） 

郭昱瑩 

 

備註:  

1. 原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張四立委員，因休假研究 6個月以上（自 110年 2月 1日起至 110年 7月 31日止），所留委員缺額

由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李育明教授遞補，任期至 109學年度（原缺任期）終了止。 

 

 



110學年度本院各項代表及委員選舉結果 

（一）本院院務會議代表（27人） 

1.當然代表

（9人） 

院長、院長秘書、各學系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各

中心主任  (院長、院長秘書、黃金聰、胡龍騰、林翠
芳、李育明、張容瑛、各中心主任) 

2.教師代表

（13人） 

彭建文、顧嘉安、羅清俊、李仲彬、林俞君、郭昱瑩、
黃健彰、翁仁甫、鄧軫元、詹昀姍、彭祐宜、錢玉蘭、

王千岳 

3.助教代表

（2人） 
謝承翰、蘇巧芳 

4.學生代表

（3人） 

學士班代表:行政三 A班代表 

博碩士生代表:都研博二班代表 

進修學士班代表:行政二 A班代表 

（二）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11人） 

林淑馨、葉大綱、衛萬明、羅至美、林秋綿、劉嘉薇、翁仁甫、林

翠芳、張文俊、李育明、蔡智發。 

（三）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本院代表（教師 2人、學生 1人） 

教師代表： 黃金聰、林俞君 

學生代表： 行政二 A班代表 

（四）本校學生事務會議本院代表（2人） 

洪鴻智、蔡奇霖 

（五）本校合聘審議委員會本院代表（1人） 

金家禾 

 
備註:  

1. 依據本院 110年 6月 22日院長同意權投票暨 110年 6月 25日奉校長簽准結果，財政學系張文俊教授當選為本院第八任

院長。(張院長任命胡龍騰教授擔任副院長；詹昀姍副教授擔任院秘書；陳思先副教授擔任民意與選舉研究中心主任；葉

大綱教授擔任土地與環境規劃研究中心主任。) 

2. 原院務會議教師代表詹昀姍副教授因擔任本院秘書，為院務會議當然代表，其教師代表缺額依 110學年度院務會議教師代

表選舉票數結果，由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羅至美教授遞補，其任期自 110年 8月 1日起至 111年 7月 31日止。 

3. 原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衛萬明委員，因休假研究 6個月以上（自 111年 2月 1日起至 111年 7月 31日止），所留委員缺額

由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陳國華教授遞補，任期至 110學年度（原缺任期）終了止。 



111學年度本院各項代表及委員選舉結果 

（一）本院院務會議代表（27人） 

1.當然代表
（9人） 

院長、院長秘書、各學系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各中心主任    
(張文俊、詹昀姍、黃金聰、胡龍騰、林翠芳、李育明、張容
瑛、陳思先、葉大綱) 

2.教師代表
（13人） 

顧嘉安、林柏丞、衛萬明、蔡玉娟、劉嘉薇、李仲彬、林淑馨、
詹靜芬、楊子菡、彭祐宜、鄧軫元、蔡智發、王之佑 

3.助教代表
（2人） 

蘇巧芳、謝承翰 

4.學生代表
（3人） 

學士班代表:不動產系三 A班代表 

博碩士生代表:行政碩一班代表 

進修學士班代表:行政二 A班代表 

（二）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11人） 

陳明燦、游舜德、彭蒂菁、羅至美、林淑馨、郭昱瑩、張文俊、林翠芳、
翁仁甫、李育明、蔡智發 

（三）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本院代表（教師 2人、學生 1人） 

教師代表： 黃健彰、詹昀姍 

學生代表： 行政四 A班代表 

（四）本校學生事務會議本院代表（2人） 

劉維真、林俞君 

（五）本校合聘審議委員會本院代表（1人） 

彭建文 

備註:  

1. 張育哲副教授於 112年 2月 1日起出任本院民意與選舉研究中心主任，為院務會議當然代表。 

2. 原院務會議教師代表顧嘉安副教授，因於 111-2學期起離職，所留教師代表缺額依本院 111學年度院務會議教師代表選舉

票數結果，由財政學系楊宗翰助理教授遞補，其任期自 112年 2月 1日起至 112年 7月 31日止。 

 

 



112學年度本院各項代表及委員選舉結果 



113學年度本院各項代表及委員選舉結果 

 

備註:  

1. 原院務會議當選代表何彥陞副教授，因兼任土地與環境規劃研究中心主任，改任當然代表，該缺額依 113學年度院務代

表選舉票數結果，由詹昀姍副教授遞補之，其任期自 114年 2月 1日起至 114年 7月 31日止。 

 

 


